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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云府行复〔2022〕550号

申请人：崔某锋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神山派出所。

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镇中南路 10。

法定代表人：钟智勤，职务：所长。

第三人：李某河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年 7月 18日作出的穗公云（神）

不罚决字〔2022〕XX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云（神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XX号

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李某河殴打，为何在有口

供、有证据的情况下还定性为证据不足，不予行政处罚；打人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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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未道歉、没有赔偿其经济损失，在未看到鉴定报告前就草草结

案，恳请重新审理调查，还其公道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2022 年 6 月 18 日 14 时许，申请人崔某锋与第三人李某河

在广州市白云区某路某号广州某公司门口，因会车问题发生纠

纷，第三人拉开申请人的副驾驶车门并入内与其拉扯，事后申请

人头部、手背损伤。经法医初步意见，申请人的损伤程度未达轻

微伤。

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崔某锋的陈述、第三人李某河的陈述和申

辩、证人文某平的证言、辨认笔录、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。根据

上述证据，难以认定李某河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。由

于本案由民间纠纷引起，情节较轻，被申请人分别于 2022 年 6

月 19日及 7月 15日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，对李某河

作出不予处罚决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

一条规定，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；其

中警告、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。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公安派出所就其没有处罚权的治安案件在调查后认为

违法事实不成立的能否直接以派出所的名义作出不予处罚决定

问题的答复》（〔2012〕行他字第 7号）明确规定，公安派出所

对于在其法定授权范围内的治安案件，有权作出处罚决定或者不

予处罚决定。神山派出所为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设立的派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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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，神山派出所对第三人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程序方面，神山派出所在申请人报案后，受理为行政案件展开调

查，在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后，告知了第三人有法定的救济途径，

并依法送达了申请人。

申请人以神山派出所认定事实错误为由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

撤销神山派出所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，并追究第三人的法律责

任。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：“治安案件调

查结束后，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作出以下处理：……

（二）依法不予处罚的，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作出不予处

罚决定；……”本案中，根据视频监控显示，事发时双方隔着车

门争吵，随后第三人拉开申请人车辆的副驾驶一侧车门，进入车

内与其拉扯。第三人陈述引起件申请人关闭车窗玩手机并拒绝协

商沟通，故打开车门想拉申请人下车评理，并无殴打他人的意图

和行为，上述说法得到了证人证言的印证，也与视频所见一致。

神山派出所受理案件后，采取了询问申请人和第三人、走访目击

证人、调取视听资料等一系列客观调查措施。结合全案证据，被

申请人认为，第三人的行为客观上确实造成了申请人受伤的后

果，但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其有欧东发申请人的故意，第三人殴打

他人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，因此，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成立，其

复议请求依法应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神山派出所对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第三人作出行

政处罚的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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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合法，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
第三人称：

第三人没有提出书面意见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 年 6 月 18 日 14 时许，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崔某锋报

警，称其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某路某号广州某公司门口与第三

人李某河因会车退让问题发生口角，后申请人被第三人用手殴

打；申请人后已到医院进行治疗，伤势无大碍，民警将双方带回

派出所进行调查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受理该案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询问，并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，

主要内容为：2022 年 6 月 18 日 14 时左右，第三人在某音响厂

仓库门口因申请人将车挡在其后面玩手机不离开，第三人喊申请

人下来评理，但申请人把关上车窗继续在车内玩手机不理第三

人，第三人打开其车门想把他拉下来评理，在拉扯过程中可能不

小心将申请人右脸下巴划伤，申请人就说第三人打他并报警；申

请人没有还手，只是用手挡住；申请人是隔壁广州某公司的送货

司机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询问，并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，

主要内容为：2022 年 6 月 18 日 14 时左右，申请人装货离开，

经过第三人厂区门口碰巧赶上他们也在装货，当时还是空箱刚开

始装货，申请人尝试将车开出，但第三人要求申请人等他们装完

货再离开。由于申请人当时也赶着送货，于是便忍不住说了一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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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马路是你们家开的啊”，双方发生口角，后第三人冲上去用拳头

殴打申请人右脸下颚，脸部有划伤；申请人没有还手，只能挡着，

当时绑着安全带行动不便；申请人看了医生，医生表示没多大的

问题，就有脸下颚有轻微的擦伤，手挡拳头的时候也轻微擦破皮

流了点血。

2022年 6月 19日，被申请人对文某平进行询问，并制作了

《询问笔录》，主要内容为：文某平系某音响厂的员工，系第三

人的员工；当天第三人在仓库门口指挥员工装货，那时文某平厂

装货的货车正倒车进来，申请人把车挡在后面坐在驾驶位玩着手

机不离开，随后第三人与申请人发生争执；第三人喊申请人下来

评理，但是申请人把车子窗户关了在里面玩手机不理第三人，第

三人忍不住打开车门想把申请人拉下来评理，但是没拉下来，然

后申请人也下车，双方发生争吵，后申请人说第三人打他，之后

就报警，警方到场处理；文某平称没有看到第三人有动手打对方，

只看到第三人上申请人的车试图将他拉下来；没看到申请人身上

有伤痕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组织申请人与第三人进行调解，因申请人不

愿意接受调解，调解失败。

2022年 7月 15日，被申请人通知申请人进行调解，申请人

仍然不接受调解。

2022年7月18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公云（神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

XX 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查明 2022 年 6 月 18 日 14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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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，第三人在广州市白云区某路某号广州某公司门口与申请人回

车退让问题发生口角，经调查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第三人违反了治

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，继续调查仍无法证明违法事实存在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

定，决定对第三人不予行政处罚，被申请人于同日将上述不予行

政处罚决定书直接送达第三人、申请人，申请人拒绝签收。

另查明，2022年 6月 19日，被申请人接受申请人提交的广

州市白云区某镇卫生院病历、CT检查报告单、数字化 X线检查

报告单，其中显示诊断为头部多处损伤。

2022 年 9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询问，并制作了

第二次《询问笔录》，主要内容为：2022 年 6 月 18日 14 时左

右，第三人喊货拉拉到某音响厂仓库门口装货，因路较窄，货拉

拉司机很久才把货车倒进去，第三人喊员工将音响装上车的时

候，申请人就开着货车要出去，就和货拉拉司机争吵起来；第三

人认为申请人早就可以开车出去，但等到货拉拉司机停好车以后

才出去，是故意的，就和申请人争吵起来；第三人拉开申请人车

门想将申请人拉下来，就用手拉了申请人一次，在拉扯过程中可

能碰到申请人的右脸下巴，随后申请人报警称第三人殴打他；第

三人不认识申请人，双方无纠纷，只知道申请人在对面的广州某

公司做司机；第三人称申请人有殴打他；第三人愿意向申请人进

行道歉和调解，但申请人不接受调解。

再查明，申请人提交的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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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鉴 XXX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显示：根据法医检查所见，结合

送检的崔某锋伤后病历记载所示，本次外伤造成崔某锋面部划

伤、体表软组织擦挫伤等……其面部划伤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年 7月 18日作出的穗公云（神）

不罚决字〔2022〕XX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

行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条规定：“国务院

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

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。”第九十一条规定：

“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；其中警告、

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

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处罚具有法定职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治

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、情

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。”第九条规定：“对于因民间纠纷引

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，情节较轻

的，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。经公安机关调解，当事人达成协议

的，不予处罚。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，公

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，并

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”第

九十五条规定：“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，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

情况，分别作出以下处理：……（二）依法不予处罚的，或者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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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作出不予处罚决定……”本案中，《询问笔

录》、监控视频、病历、鉴定意见等证据相互印证，证实第三人

于 2022年 6月 18日 14时许，在广州市白云区某路某号广州某

公司门口，与申请人因停车阻碍通行问题发生口角，经与申请人

沟通无果后不慎造成申请人受伤，受伤程度达轻微伤，申请人的

受伤与第三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，但殴打他人，是指行为

人公然实施的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打人行为，行为方式一般采用

拳打脚踢或者使用棍棒等器具殴打他人，结合本案查明事实，因

申请人拒绝与第三人沟通停车阻碍通行问题，第三人欲拉扯申请

人下车理论，在拉扯过程中造成申请人受伤，申请人受伤的情况

亦符合拉扯过程中的抓伤，第三人行为确有不当之处，但无证据

证实其有伤害申请人的故意，在无法证实违法事实成立的情况

下，经多次调解无果，被申请人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穗公云（神）

不罚决字〔2022〕XX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事实清楚，

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对于第三人对申请人造成

的损害，申请人可另行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向第三人方主张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，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

十日；案情重大、复杂的，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，可以延长三

十日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6 月 18 日受理该案，于

2022年 7月 18日作出穗公云（神）不罚决字〔2022〕XX号《不

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符合上述规定。

本府决定：



— 9—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作出的穗公云（神）不罚决字

〔2022〕XX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

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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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告：广州市公安局、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。


